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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23 年第 197 号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

实施有关事项的公告》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以下简称《行政复议

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配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海关总署对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16 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实施有关事项的公告）

附件 2、 6、 17、 20 所列法律文书格式文本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法律文书格式文本详见附件。

本公告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16 号附件 2、 6、 17、 20 同

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确认通知书 .pdf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通知书 .pdf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通知书 .pdf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延期通知书 .pdf

海关总署 

202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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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确认通知书
编号：

减免税申请人 征免性质 /代码 政策依据

征免税确认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

进（出）口岸 申报地海关 成交方式 合同协议号 项目性质

项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申报数量 计量单位 总 价 币制

主管海关确认征减免意见
号 关 税 增值税 其 他 

1 

2 

3 

4 

5

减免税货物使用地点

备 注

主管海关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地海关批注：

年 月 日 

1.本通知书使用一次有效。不同批次申报进口的货物应分别办理减免税审
核确认手续。 

2.减免税申请人应当在本通知书有效期内向申报地海关办理有关进出口
货物征减免税相关手续。如需延期，应当在有效期内向主管海关办理延期手续。 

3.在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应当按照海关规定保管、使用减免税
货物，并依法接受海关监管。 

4.减免税申请人对主管海关确认的征减免意见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可以在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对复
议决定仍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可
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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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通知书

编号：

公司（单位）：

你公司（单位）所递交的 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申请，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情形，不予办理减

免税货物税款担保。

如不服本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

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可以在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申

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之

规定，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海关（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3



附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通知书

编号：

公司（单位）:

你公司（单位）递交的 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申请，不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海关不准予办理减免

税货物贷款抵押。

如不服本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

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可以在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申

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之

规定，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海关（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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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延期通知书

编号：

公司（单位）:

你公司（单位）递交的 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延期申请，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我关不准予办理

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延期。

如不服本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

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可以在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

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

之规定，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海关（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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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总署公告 年第 号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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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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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单位）:你公司（单位）递交的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海关不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如不服本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可以在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海关（盖章）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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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延期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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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单位）:你公司（单位）递交的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延期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我关不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延期。如不服本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可以在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海关（盖章）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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